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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危险废物

教育、科研、医疗卫生、检验检测机构等实验室中具有危

险特性的废弃化学品、实验废液、残留样品，以及沾染上述物

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、包装物、过滤吸附介质等均为危险废物，

主要包括：

HW01 医疗废物、HW03 废药物、药品、HW08 废矿物油与含

矿物油废物、HW14 新化学物质废物、HW16 感光材料废物、HW49

其他废物(其中900-041-49、900-044-49、900-047-49包含多种)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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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点

1.危废暂存间建设

（1）贮存场所（设施）污染防治措施

危险废物贮存应关注“五防”（防风、防雨、防晒、防渗

漏、防遗失），明确防渗措施和渗漏收集措施，以及危险废物

堆放方式、警示标识等方面内容。

（2）建设要点：

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01）相关要求进行建设，例如：

① 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、防渗的材料建造，建筑材料必须

与危险废物相容。

② 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、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。

③ 设施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。

④ 用以存放装载液体、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方，必须

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，且表面无裂隙。

⑤ 应设计堵截泄漏的裙脚，地面与裙脚所围建的容积不低

于堵截最大容器的最大储量或总储量的 1/5。

⑥ 设置不同区域便于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收集、贮

存；不同种类危险废物要有明显的间隔（如过道等）。

⑦ 设置废水导排管道或渠道，将冲洗废水纳入企业废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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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设施处理。

2.日常管理阶段

（1）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填报及核查要点

现阶段有可能需要在物联网系统中查看。

① 制定管理计划，报环保部门备案。

② 企业经度、纬度数值不要填错，不要填反；生产设施地

址与单位注册地址不一致的，经纬度数值选取生产设施地址的

经纬度；避免填写错误导致后期电子联单线路异常。

③ 实际建设的危险废物贮存间名称、数量应与平台申报的

贮存间一一对应。

④ 危险废物类别要填写完整，不能缺报漏报，例如总共有

5 类危险废物，不能只报 3 类，或者某一类环评中有的危险废物

今年尚未产生，但是类别也要填报，数量可以填“0”。

⑤ 要有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。

（2）如何查询有资质的利用/处置单位

省生态环境厅网站每月定期发布最新的利用/处置单位名单。

（3）收集、贮存过程及核查要点

① 制定应急预案并至少每年演练一次。

② 对员工进行培训，指导其规范操作。

③ 采用符合要求的容器包装物进行包装，液态、半固态废

物着重做好密封，防止在转移过程因倾倒、破损发生泄露。

④ 从产生点转移至危险废物贮存间后应及时称重、填报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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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台账。

⑤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、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必

须进行预处理，使之稳定后贮存，否则，按易爆、易燃危险品

贮存。

⑥ 装载液体、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内须留足够空间，容

器顶部与液体表面之间保留 100mm 以上的空间。

⑦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必须粘贴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

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附录 A 所示的标签，并将相关

信息填写完整。

⑧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，盛

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危险废物相容（不相互反

应），可参考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。

⑨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，必须定期对所贮存

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，发现破损，应及时

采取措施清理更换。

⑩ 不得将不相容的废物混合或合并存放（部分不相容的危

险废物可参考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

附录 B 表 2）。

（4）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及核查要点

① 根据平台提供的台账模板如实填报产生的各类危险废

物数量；

② 危险废物产生后应称重，设置危险废物标签，及时将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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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数据录入平台；

③ 平台数据应与实际库存数据一一对应，例如：平台上有

5 条库存记录信息，实际贮存间里即有 5 包设置危险废物标签的

危险废物。

④ 危险废物贮存台账包括：名称、种类、数量、来源、出

入库时间、去向、交接人签字等内容。

（5）转移过程需注意什么

核资质。运输车辆到厂后，应核对“5 本证”。

① 运输公司证件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。

② 运输车辆证件：道路运输证。

③ 人员证件：驾驶员的驾驶证、驾驶员危险货物从业资格

证、押运员危险货物从业资格证。

核“单”“物”。运输车辆到厂后，应与电子联单中填报

的车辆信息进行核对，如发现不一致的情况，应及时暂停转移；

将准备转移的危险废物与电子联单中填报的危险废物名称、种

类、数量等信息进行核对，如发现不一致的情况，应及时暂停

转移。

核路线。及时查看电子联单轨迹信息，如有发现轨迹异常

情况（如大幅偏离计划的路线，或长时间车辆位置未变化等情

况），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。

核签收。通过平台查看联单信息，看经营单位是否签收危

险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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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管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

1.危废暂存间建设不规范（顶棚漏雨、地面无硬化、地面

无防水处理、无防遗失措施等）。

2.危废暂存间不分种类，混乱堆放（暂存间应按种类分类

存放，每个种类间要有明显的隔断或间距）。

3.危废暂存间液态危废无防渗漏措施（液态危废必须要有

防渗漏的托盘）。

4.实验室危废管理不规范（产废实验室中必须要有危废临

时存放点并做好警示及防渗漏措施）。

5.台账混乱和台账不全的问题（危废台账必需出实验室 1

本台账、 暂存间 1 本接收台账，2 本台账需出入一致。实验室

产生的危废要求做到出实验室立即进入暂存间）。

6.危废暂存间警示标识标牌不全（暂存间门口应有标识标

明暂存间的危废特性和危害、暂存间内每大类必须张贴标签、

每小件危废的包装上必须张贴标签、每小件危废标签上应标注

清楚产生的地点时间及其中的成分）。

7.危险废物管理人员混乱（危险废物管理需要定岗定人定

职责，不要出现经常换部门换人员管理）。

8.网上申报管理计划及年报不及时错过时间（每年 1 月开

始就可以填报本年度的管理计划和上一年度的年报，年报及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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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填报上一年度的危废的情况）。

9.危险废物的包装不规范（液态危废必须要求要密封好，

如有空的试剂桶或试剂瓶必须有盖密封，废机油壶必须有盖或

者密封，医疗废物打包必须 2 层袋，每层必须严实密封）。

10.实验室管理制度不能落实（实验室都有安全及相应的管

理制度，需要将管理制度落实到每个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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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《固废法》下九条红线

红线一：不制定危废管理计划，最高罚 100 万元

新固废法第 78 条规定，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，首先要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；其次，危险废物管理计

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

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内容，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

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措施。

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

料的，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对产生危废的单位进行处罚，

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 万-100 万元的罚款，没

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

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。

红线二：不建立危废管理台账，最高罚 100 万元

新固废法第 78 条规定，产生危废的单位，应当建立危险废

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有关信息，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

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、产生

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等有关资料。

若没有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，将按照新固

废法第 112 条第（二）项对产生危废的单位进行处罚，即由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 万-100 万元的罚款，没收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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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

停业或者关闭。

红线三：将危废提供或委托给无证者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

果，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

新固废法第 80 条规定，产生危废的单位，禁止将危险废物

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

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活动。

如果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

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，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第（四）

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

需处置费用 3 倍-5 倍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20 万元的，按

20 万元计算。

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还要按照新固

废法第 120 条的规定，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10-15 日的拘留；情节

较轻的，处 5-10 日的拘留。

无危险废物许可证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

经营活动，严重污染环境的，根据“两高”办理环境污染刑事

案件司法解释第 6 条的规定，按照《刑法》第 338 条“污染环

境罪”定罪处罚；同时构成《刑法》第 225 条“非法经营罪”

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许可证，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、贮

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，严重污染环境的，根据“两高”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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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，以共同犯罪论处。

红线四：擅自倾倒或堆放危废后果特别严重的，最高刑期

7 年

新固废法第 79 条规定，产生危废的单位，应当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，不得

擅自倾倒、堆放。

如果擅自倾倒、堆放危废的，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

第（三）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产生危废的单

位处以所需处置费用 3 倍-5 倍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20

万元的，按 20 万元计算。

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还要按照新固

废法第 120 条的规定，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10-15 日的拘留；情节

较轻的，处 5-10 日的拘留。

非法排放、倾倒危险废物达到三吨（含三吨）以上的，则

已经构成犯罪，按照《刑法》第 338 条“污染环境罪”定罪处

罚，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后果

特别严重的，处 3-7 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根据“两高”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，通过暗管、

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、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、倾倒、

处置危废的，或者二年内曾因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废受过

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再犯的，都被认定为“严重污染环境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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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要按照《刑法》第 338 条“污染环境罪”定罪，处 3 年以下

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后果特别严重的，处

3-7 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红线五：未按规定填写转移联单最高罚 100 万元，擅自转

移危废要行政拘留

新固废法第 82 条规定，转移危险废物，要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。如果是跨省转

移危废的，要向危废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申请。移出地省

级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商经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后，在

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，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关省级

生态环境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。未经批准的，不得转移。

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，

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，将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

第（五）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

万-100 万元的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

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。

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，还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20

条的规定，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10-15 日的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

处 5-10 日的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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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线六：运输危废需遵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

规定

新固废法第 83 条规定，运输危险废物，首先要遵守国家有

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，并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。其

次，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。

运输危险废物要遵守的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

定，即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

年第 29 号），这个办法是交通运输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

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应急管理部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6 部委，

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联合发布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中明确的在转移和运输环节实行豁免管

理的危险废物，不适用该办法，由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依据职

责管理。

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危险废物的，将按照新

固废法第 112 条第（十一）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对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置费用 3 倍-5 倍的罚款，所需

处置费用不足 20 万元的，按 20 万元计算。

如果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，将按照

新固废法第 112 条第（八）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，处 10 万-100 万元的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

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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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线七：不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最高罚 100

万元

新固废法第 85 条规定，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，要制定意外

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

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。

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，

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第（十二）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 万-100 万元的罚款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

业或者关闭。

红线八：污染担责，造成重特大污染环境事故，负责人年

收入 50%交罚款

本次修订的新固废法在第 5 条明确了“污染担责”原则，

要求产生固废和危废的单位和个人，应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

固废和危废对环境的污染，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。

新固废法第 113 条规定，危险废物产生者未按照规定处置

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被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组织代为处置，处置费用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；拒不承

担代为处置费用的，处代为处置费用 1-3 倍的罚款。

新固废法第 86 条要求，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，

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，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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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，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

单位和居民，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，

接受调查处理。

同时，在第 118 条明确规定，造成污染环境事故的，除依

法承担赔偿责任、处以罚款、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外，对于

造成重大或特大污染环境事故的，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

政府批准，责令关闭。

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污染环境事故的，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

经济损失的 1-3 倍计算罚款；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污染环境事故

的，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 3-5 倍计算罚款，并对法

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

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 50%以下的罚款。

红线九：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，最高罚 100

万元

如果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，将按照新固废法

第 112 条第（一）项进行处罚，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，处 10 万-100 万元的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

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。

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洪山区分局

2021 年 7 月


